
闽卫督函〔2024〕143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20242030 号
提案的答复

致公党福建省委会：

《关于完善社区托育服务，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提

案》（20242030 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科学

谋划托育服务体系，不断完善主体多元、服务家庭、优质普惠的

托育服务体系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托育的需求。下一步，我们

将针对提案中的建议，立足本职，不断完善社区托育服务，助力

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。

一、大力发展社区普惠托育服务。指导各地落实省卫健委、

发改委等5部门下发的《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工作的通知》

“到 2025 年,每个设区市至少建成 1 个托育综合服务中心,每个

县（市、区）至少建成 1 个公办托育机构，每个乡镇（街道）力

争建成 1 个社区普惠托育点”的要求，积极发挥国资引领作用，

协同专业机构推动托育服务优质资源下沉到社区，发展社区嵌入

式托育服务，丰富和打造“15 分钟托育圈”，增加普惠优质托育

服务供给。积极争取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，落实公办托育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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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能力建设项目和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，支持各地依托社区综

合服务设施拓展社区托育服务，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

供福利性托育服务，鼓励支持家庭托育点发展，完善婴幼儿照护

设施。

二、规范普惠托育服务发展。认真梳理普惠托位服务建设、

运营、备案、使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采取有力措施，不断促进

普惠托育服务规范发展。深化医育融合发展，推动医疗机构与辖

区内的托育机构建立包保制度，加强对托育机构卫生保健、食品

营养、消防安全、运营过程等质量监管，保障婴幼儿身心健康。

采取有效措施，提升托育机构备案率，加强对他们的监管和服务，

坚决守住安全健康底线。指导厦门市、泉州市实施好中央财政支

持示范项目，在实行“1+N”托育服务模式、社区嵌入式托育等

方面建机制、出经验，并适时推广全省。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

园开设托育班，招收 2 至 3 岁幼儿。幼儿园开设托育班，经当地

教育部门审查同意后，向原登记、注册机关申请增加托育服务的

业务，并向同级卫生健康部门备案。

三、加大对普惠托育机构支持力度。加大对普惠托育机构的

引导和扶持力度，积极推动各地实施普惠托育服务奖补，比如提

供场地、减免租金、税费优惠、财政补助等，或通过公建民营、

民办公助、公办民助等方式多渠道，降低托育机构的运营成本，

推动建设一批方便可及、价格可接受、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示

范机构。完善土地、住房、财政、金融、人才等政策，鼓励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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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工业厂房、仓储用房、办公楼等存量房产和土地兴办托育服

务机构。

四、加强托育服务人才队伍建设。抓好托育人才培养，规范

托育机构负责人培训、发证、管理等内容，加强对保育员、育婴

师培训和资格认证工作，培养一批高素质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人

才。实施托育机构从业人员职业能力提升工程，通过线上培育的

方式对托育机构从业人员及负责人进行培训，项目计划今年 5 月

份开始试行。总结厦门在卫生系列职称评审中增设托育相关专

业，根据学历层次、从业年限、技能等级等评审相应职称级别，

打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的做法，并适时在

全省推广。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全省首届托育机构从业人员技

能大赛，不断提升从业人员队伍素质。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开展托

育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，提升托育专业技术人员实操能力。

感谢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杨闽红

联 系 人：李加华

联系电话：0591-87761106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6 月 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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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